
水资源费缴纳通知单

法水缴字〔2024〕第(01)号
沈阳日日升陶瓷有限公司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国务院令第460号及辽宁省政府令第234号等有关规定，你公司应当缴纳水资源费。

经核定，你公司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11月30日，取水量0.9108万立方米。根据辽政发(2010)18号文件的规定，应缴纳水资源费计人民币0.63756万元(详见下表)。

	取水工程
	取水类型
	取水用途
	取水量

（万m³）
	标准

（元/m³）
	缴费额

（万元）

	公司自备水源
	地下水
	生产用水
	0.9108
	0.7
	0.63756

	
	合计
	
	0.9108
	
	0.63756


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持送达的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到你公司的开户银行办理缴款。

联系人:杨大勇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***********
法库县水利局

2025年12月24日

法 库 县 水 利 局








